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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财险附加意外暂时性失能保险条款 

                           

附加保险条款的订立 

第一条  

本附加保险条款（以下简称“本附加条款”）须附加于主保险合同（以下简称“主合同”）

使用。 

 

保险责任 

第二条   

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保险人承担下列保险责任： 

（一）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见释义 1）事故导致暂时性失能（见释义 2）

并获取医生证明，连续 30 天（含）以上不能参加任何可以获取收入的工作，保险人按照保

险单上载明的保险金额，以月为单位支付该暂时性失能保险金，最高累计给付不超过保险单

上载明的单次事故理赔最高期限。被保险人于本合同有效期间内，因同一意外伤害事故，

或因此意外伤害事故引起的并发症，于暂时性失能状态停止后 30日内再次暂时性失能时，

其暂时性失能保险金给付的合计金额视为同一次暂时性失能办理。 

（二）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间内发生的因不同意外伤害事故导致的第二次暂时性失能，保

险人视为不同次暂时性失能，给付内容同本条第（一）项。 

 

责任免除 

第三条   

主合同中责任免除条款均适用于本附加条款。 

 

受益人 

第四条   

订立保险合同时，若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指定向被保险人发放贷款的金融机构为意

外暂时性失能保险金的唯一第一顺序受益人的，则受益金额以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事故时

未偿还该金融机构的贷款余额为限，除非另有约定，剩余部分由被保险人或投保人经被保

险人书面同意指定第二顺序受益人受益；除非本合同另有约定，第二顺序受益人为被保险人

本人。 

被保险人或投保人可以变更保险金受益人，但需书面通知保险人，由保险人在本保险

合同上批注。对因保险金受益人变更发生的法律纠纷，保险人不承担任何责任。 

投保人指定或变更受益人的，应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被保险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应由其监护人指定或变更保险金受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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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金申请与给付 

第五条  

保险金申请人向保险人申请给付保险金时，应提交以下材料。保险金申请人因特殊原因

不能提供以下材料的，应提供其他合法有效的材料。保险金申请人未能提供有关材料，导

致保险人无法核实该申请的真实性的，保险人对无法核实部分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 

（一）保险金申请： 

1、保险金给付申请书； 

2、保险单或保险凭证原件； 

3、被保险人的户籍证明或身份证明复印件； 

4、二级或二级以上公立医院或其它保险人认可的医疗机构出具的附有 X 光片、病理检

查、化验检查及其它医疗仪器检查报告的医疗诊断证明书、病历及医疗记录原件； 

5、法律、法规授权的有关部门出具的意外伤害事故证明原件； 

6、如指定向被保险人发放贷款的金融机构为第一顺序受益人，须同时提供相关借款合

同、被保险人还贷收据或证明以及第一顺序受益人和第二顺序受益人共同确认的被保险人出

险时未偿还贷款余额的证明； 

7、其他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证明和资料。 

（二）被保险人的继承人作为索赔申请人索赔时，需提供公证机构出具的证明其具备保

险金请求权及所享份额等事宜的公证文件。 

（三）如索赔申请人委托他人办理申领保险金手续，还须提供授权委托书及受托人的身

份证明和资料。 

（四）境外出险申请 

境外出险除须按照本条第（一）项约定提供相应索赔申请文件外，凡由境外机构或人员

出具的文件必须经境外出险地合法公证机构对文件的有效性及真实性进行公证，或经中国驻

当地所在国使领馆签章认可。 

 

其他事项 

第六条  

本附加条款所附属的主合同效力中止或终止，本附加条款效力即行中止或终止。主合同

无效，本附加条款亦无效。 

本附加条款的未约定事项，均以主合同为准。主合同与本附加条款相抵触之处，以本附

加条款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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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1、意外伤害：指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客观事件为直接且单独的原因

致使身体受到的伤害。  

2、暂时性失能：因被保险人身体受创伤以导致自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连续超过 30天以

上，180 天内不能从事任何可获取职业收入的伤残。此外该暂时性失能必须获得医生以及保

险人指派的医学专家的证实。 

 3、受益人：指在本合同中载明的由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指定的有保险金申请权的人。 

 

本附加条款的未解释名词，以本条款所附加于的主险合同条款中的名词解释为准。 

 


